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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回复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东方园林”）于

2016年 7月 1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

日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了《关于设

立东方久有环保产业基金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105）、《关于设立华西东

方环保产业基金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106）、《关于设立中赢东方环保产

业基金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107）。 

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北京东方园林生态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

函》（中小板问询函【2016】第 328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问询函》”），公司对

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复核后，应监管要求对《问询函》中所列问题向深圳证券交

易所做出书面回复，现将书面回复披露如下： 

1、产业基金的出资进度和会计核算方式。 

回复：（1）产业基金的出资进度：基金采用分期出资制，合伙人出资资金

视投资项目资金需要逐步到位,每期出资由各合伙人依据普通合伙人发出的出资

通知所载明的金额和方式，向基金缴付。 

（2）会计核算方式： 

①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准则进行会计核算，以基金作为独立的会计

核算主体，单独建账，独立核算，单独编制财务报告。 

②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、本协议以及《合伙协议》的规定，编制基金半

年报告、年度报告，并向基金出资人进行披露。同时，每年召开一次年会，就基

金的重大事项进行披露。 

2、上市公司对基金拟投资标的是否有一票否决权。 

回复：投资标的的投资与退出事项由基金的投委会进行决策，其中东方久有

环保产业基金、华西东方环保产业基金投委会组成及决策流程：成员由 5 人组



成，其中：合作方推荐委员 3 名，公司推荐委员 2 名，负责对基金的投资或退

出进行决策，投委会的委员是基于个人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完成投票,投资或退出

决策必须经过 4 名委员（含 4 名）同意方能通过。公司对东方久有环保产业基

金、华西东方环保产业基金拟投资标的无一票否决权。 

中赢东方环保产业基金投委会组成及决策流程：投委会成员由 3 人组成，

其中：合作方推荐委员 2 名，公司推荐委员 1 名，负责对基金的投资或退出进

行决策，投委会的委员是基于个人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完成投票,投资或退出决策

必须全体同意方能通过。公司对中赢东方环保产业基金有一票否决权。 

3、上市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持股 5%以上的股东、董事、监事、高

级管理人员是否参与投资基金份额认购、是否在投资基金中任职，如有，应当

说明认购份额、认购比例、任职情况、主要权利义务安排等。 

回复：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持股 5%以上的股东、董事、监事、高

级管理人员均未参与投资基金份额认购，均未在产业基金任职。 

4、合作投资事项是否可能导致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，如存在此类情形，请

说明是否已做出相应安排（如投资基金在收购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相近

的资产之后，上市公司具有优先购买权等）。 

回复：合作投资事项的定价遵循了市场化原则和公允性原则，不涉及关联交

易，不存在同业竞争。根据公司与上海久有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《关于设立东方久有环保产业基金（有限合伙）之合作协议》第 1.3条约定，

“甲方（即上海久有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）利用其熟悉日本

环保企业、与日本政府及相关环保企业具有良好人脉关系的优势，筛选符合乙方

（即本公司）需求的环保项目，利用按照本协议设立的环保基金对环保项目进行

投资并购，然后再由乙方对环保基金所持环保项目的股权予以受让收购，最终实

现环保基金变现退出以及乙方在环保领域做大做强的目标。”此外，华西东方环

保产业基金、中赢东方环保产业基金没有做类似的上述约定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九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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